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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實施計畫 

北市教資字第 1083059497 號 

壹、目的 

一、為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之精神，鼓勵教師使用資訊科技為輔助學習之工具，以擴展各領

域的學習，並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提昇校園認識、使用自由軟體之風氣，減少非法軟體之使用。 

三、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科技領域上路，期能透過創意思考與科技工具之使用，

提昇學生邏輯思考及創作能力。 

四、藉由競賽活動與優良作品分享，經歷觀摩 Scratch 成果之自主學習，以激發學生學習之

動機。 

五、增進本市國中小學生運用自由軟體 Scratch 創作「動畫短片」及「互動遊戲」的意願與

能力。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自由軟體推動工作組。 

參、參賽組別與參賽資格說明 

一、國中組：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及外僑學校中學部）學生。 

二、國小組：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含外僑學校小學部）學生。 

三、比賽項目：國小動畫短片競賽、國小互動遊戲競賽、國中動畫短片競賽及國中互動遊戲

競賽共四組。 

四、初賽報名限制隊伍數：競賽皆採小組合作模式，每組皆須2人參加。 

(一)「互動遊戲」競賽國中小組各校至多受理4組報名（若校內包含國小及國中部可分

別報名國小及國中各4組），惟互動遊戲競賽中，各組選手僅能選擇1組報名參加，

不能同一人報名多組。 

(二)「動畫短片」競賽國中小組各校至多受理6組報名（若校內包含國小及國中部可分

別報名國小及國中各6組），惟動畫短片競賽中，各組選手僅能選擇1組報名參加，

不能同一人報名多組。 

(三)各校選手產生方式，建議由校內辦理初賽中選拔或由校內教師推薦（有關選拔與推

薦辦法，由各校自行訂定）。 

五、競賽期程 

(一)Scratch 市賽初賽：「互動遊戲」及「動畫短片」競賽皆須進行初賽，題目於本計

畫一併公布，採線上報名收件，收件日期為108年9月23日(星期一)至108年9月27

日(星期五)截止，於108年10月14日(星期一)公告決賽名單，決賽隊伍數預計取至

少20隊，並依當年度學生參賽作品數和學生能力做增減。 

(二)Scratch 市賽決賽：皆採現場競賽，作品統一由主辦單位收集後評選，比賽題目於

試場公告，決賽地點為金華國小，相關競賽時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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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組別 競賽時間 競賽地點 

國小動畫短片競賽 108/10/25(星期五) 08:30~12:30 誠樓電腦教室4F 

國小互動遊戲競賽 108/10/25(星期五) 13:20~17:20 誠樓電腦教室4F 

國中動畫短片競賽 108/10/25(星期五) 08:30~12:30 華樓活動中心5F 

國中互動遊戲競賽 108/10/25(星期五) 13:20~17:20 華樓活動中心5F 

備註：參加決賽之組別，務必確認決賽日期與時間，避免失去決賽參賽資格。 

(三) Scratch 全國賽：各組競賽前2名優勝隊伍擁有代表本市參加109年全國Scratch貓

咪盃競賽資格，代表隊伍成員若有異動須報請教育局同意；若放棄代表本市參賽，則

以成績次高隊伍遞補。 

(四)詳細報名方式與競賽時間已承辦單位和教育局公告為主。 

肆、競賽事宜及相關表件請參閱「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動畫短片創意競賽

說明」、「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互動遊戲創意競賽說明」、「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初賽著作權聲明書」、「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初賽指導教師聲明書」及「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

咪盃創意競賽初賽設計歷程書」。 

伍、成績公告 

一、初賽成績公告 

初賽之成績將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統一公告於報名網站，公布決賽參賽隊伍

及選手編號。 

二、決賽成績公告 

決賽當日結束後須留待評審檢閱與評分，考量評審實際評分需求考量，恕無法於當日直

接公布比賽成績，競賽決賽之成績將於 108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統一公告於報名網

站。 

陸、獎勵辦法 

一、各組別分列特優 1組、優等 3組、佳作 5組、入選若干組。 

二、評審委員得依參賽作品及數量，增刪得獎組數(各獎項必要時得從缺)。 

三、得獎學生由教育局製發獎狀及禮券，以資鼓勵。 

四、禮券：特優 1,500 元、優等 1,200 元、佳作 800 元。 

五、得獎學生之校內指導教師，另由教育局統一核予敘獎，特優及優等嘉獎 2次，佳作及入

選嘉獎 1次，重複得獎者僅敘較高獎項。 

柒、經費：由教育局 108 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捌、其他 

一、若有補充事項，將隨時公告於活動網站 http://contest.tp.edu.tw，請各參賽學

校及選手上網查詢，不另通知。 

二、得獎作品之版權屬於作者與教育局共同擁有，教育局擁有複製、公布、發行之權

利。得獎作品若違反智慧財產權者，將被取消資格並追回所有獎項；如涉及違法，

則由參賽學校及相關人員自行負責。 

三、競賽相關辦法均以108年全國貓咪盃競賽辦法作為參考依據。 

玖、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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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互動遊戲」創意競賽說明 
壹、互動遊戲初賽報名繳件 

一、互動遊戲初賽題目：請參閱競賽主題說明。 

二、互動遊戲初賽報名繳件 

(一) 報名繳件日期：108年9月23日(星期一)起至108年9月27日(星期五)止。 

(二) 初賽第一階段：線上報名作業 

請各校業務承辦人員於上述報名期間內統一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路競賽系統」

（http://contest.tp.edu.tw）為學生辦理報名參加競賽。 

1.各校報名帳號說明 

(1)國小：a + 學校代碼（例如 a300000）。 

(2)國中：b + 學校代碼（例如 b300000）。 

2.密碼說明 

(1)與報名帳號相同 

(2)請於首次登入後自行修改密碼。 

(三) 初賽第二階段：紙本核章、作品繳交作業 

各校於上述活動網站完成第一階段報名後，請將完成之報名表件下載，經貴校校長

核章後掃描成電子檔(圖檔或PDF格式均可)、Scratch競賽作品(Scratch 3.0格式)，

以電子郵件寄至承辦學校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scratch@mail.cups.tp.edu.tw，

始完成報名繳交作品程序。 

(四) 已完成線上報名繳件，惟因校內作業程序以致未能於時間內將經貴校校長核章後掃

描成電子檔之文件傳回，須於108年10月1日(星期二)前補件到金華國小資訊組，並

以電話聯繫確認，逾期視同放棄報名，不予受理。 

三、初賽報名繳件時間截止後，於決賽前108年10月14日(星期一)，公告決賽入選名單。 

四、108年10月18日（星期五）辦理領隊會議，於會中說明決賽規定與流程，由各校指導教

師或業務單位遴選1位代表參加，請務必派員參加，可報請公假與會。會後資料公布於

前述競賽系統網站。 

五、上開報名系統若發生問題，請逕洽金華國小教務處林昱成組長(23917402分機813)、曾

文志先生(23917402分機842)、或教育局資訊教育科黃翔岳先生(1999分機1237) 。 

貳、互動遊戲決賽日期及地點 

一、決賽場地統一至指定比賽場地進行，於比賽結束前上繳作品，實際繳交模式將採用網

路上傳或以隨身碟方式繳交（隨身碟統一由大會提供 16GB 以上同款型號隨身碟，選手

無須自行準備，正式採用何種方式上傳俟領隊會議中宣布）。 

二、本競賽決賽訂於 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於金華國小指定場地舉辦。 

三、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 79 巷 11 號。 

四、國小組決賽時間：當日下午（詳以下賽程說明）。 

五、國中組決賽時間：當日下午（詳以下賽程說明）。 

六、參賽選手須於上述指定時間，攜帶本人學生證，並穿著該校制服或運動服辦理報到。 

參、互動遊戲初賽報名繳件相關說明 

一、互動遊戲初賽報名，各校至多受理 4 組報名，若超過組數請各校自行遴選或自訂各校

遴選辦法。 

mailto:scratch@mail.cu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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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校應於 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前完成「報名」及「繳交電子檔(含作品)」。 

三、「電子檔」應寄至收件單位內容說明如下： 

(一)已核章之報名表件 

(二)學生作品 Scratch 電子檔(Scratch 3.0格式)。 

(三)設計歷程書電子檔。 

(四)著作權聲明書：需有家長簽名之掃描 PDF 或圖檔。 

四、收件單位：請以 email 寄至臺北市立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scratch@mail.cups.tp.edu.tw，檔案附件若過大，請用雲端/網路硬碟連結附件形式寄

送，並請注意共用連結是否允許檢視。 

五、未能於上述收件截止日前完成寄送者，取消參賽資格。 

六、參賽作品經評審初審後，訂 10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於活動網站公布決賽名單。 

肆、互動遊戲決賽方式及內容 

一、各組獲決賽資格者應於表定時間前往指定場地準時辦理報到手續。 

二、國小組互動遊戲決賽賽程  

決賽日期：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金華國小 誠樓 4樓電腦教室 

 

時間 活動內容 

13:20－13:50 報到(檢驗學生證、領取比賽資料) 

13:50－14:00 引導人員帶隊進入試場、競賽規定說明 

14:00－17:00 上機實作 (共 1 題) 

17:00－17:20 作品上傳或繳件確認 

三、國中組互動遊戲決賽賽程  

決賽日期：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金華國小 華樓 5樓活動中心 

時間 活動內容 

13:20－13:50 報到(檢驗學生證、領取比賽資料) 

13:50－14:00 引導人員帶隊進入試場、競賽規定說明 

14:00－17:00 上機實作 (共 1 題) 

17:00－17:20 作品上傳或繳件確認 

伍、評審標準及競賽說明 

一、作品評審 

(一)初賽審查：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進行評選，評選各組至少 20 件作

品進入決賽，並依當年度學生參賽作品數和學生能力做增減。 

(二)決賽審查：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進行評審，評定出優勝作品。 

二、競賽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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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初賽題型：開放型題目 1題。 

(二)本次決賽題型：開放型題目 1題。 

三、競賽題型說明： 

(一)初賽與決賽由主辦單位請專家命題，依競賽組別之特性出題。 

初賽於網路上公布題目，而決賽時於比賽時現場宣布，命題內容以互動遊戲為範圍

為主，用以評測參賽者的遊戲創作程式設計能力。 

(二)開放型題目定義 

1. 初賽與決賽之競賽題型。 

2. 題目描述與要求僅預設框架 

3. 選手可針對題目要求自由發揮 

4. 以檢視選手對遊戲創作的創意為主 

四、競賽題型評審標準： 

(一)開放型題型評審標準 

1. 程式設計(含技巧性、邏輯性)（25%）。 

2. 完整性（30%）。 

3. 創意性（40%）。 

4. 創用 CC 標示（5%） 

(二)選手須能使該題互動遊戲能正常運作評審使得計分，若選手僅完成題目部分要求，

但遊戲明顯無法正常運作，該題仍不予計分。 

五、競賽初賽與決賽「使用素材限制」 

(一)由參賽者自製。 

(二)使用 Scratch 程式內建素材。 

(三)相關素材不得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 

(四)初賽決賽之作品可使用 CC 授權素材（即 108 年全國貓咪盃競賽使用素材）。 

(五)決賽期間不提供選手上網環境。 

六、其他限制 

(一)本競賽採用 Scratch 圖形化程式設計軟體 3.0 版(決賽時已安裝於競賽電腦中)。 

(二)決賽選手必須以當日決賽過程中產出結果為繳交決賽作品檔案，不得事先準備。 

(三)參與決賽選手應為選手本人，如果其中 1名選手無法參加亦不得由選手以外人員頂

替，違者以棄賽論。 

(四)決賽兩人 1組，並以 1人 1機模式分配電腦，選手實際座位將於比賽當天公布。 

(五)決賽僅提供電腦基本配件（鍵盤、滑鼠、USB 隨身碟），不提供繪圖板亦不得使用繪

圖板。 

(六)決賽選手必須自備耳機、麥克風（不得使用喇叭），如選手未戴耳機，會場當日亦不

提供，如有自備鍵盤滑鼠得於報到時提出更換需求，由主辦單位於比賽開始前協助

更換。 

(七)參加本次競賽之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需同意其參賽作品採用創用 CC「授權要素 

BY(姓名標示)-授權要素 NC(非商業性)-授權要素 SA(相同方式分享)」授權條款臺

灣 3.0 版釋出,並於參賽作品標示創意授權圖示,圖示由主辦單位提供。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3.0 版臺灣授權條款及圖示可至「臺灣創

用 CC 計畫 http://creativecommons.tw/explore」網站參考。 

陸、其他 

一、若有補充事項，將隨時公告於活動網站 http://contest.tp.edu.tw，請各參賽學校及



6 
 

選手上網查詢，不另通知。 

二、得獎作品之版權屬於作者與教育局共同擁有，教育局擁有複製、公布、發行之權利。

得獎作品若違反智慧財產權者，將被取消資格並追回所有獎項；如涉及違法，則由參

賽學校及相關人員自行負責。 

柒、本計畫相關期程辦理摘要表 

日期 辦理事宜 備註 

108/09/23(星期一)至

108/09/27(星期五) 

開始受理各校「初賽」報名繳

件 

於網路報名系統線上報名

繳件 

108/10/01(星期二) 未完成「初賽」簽核報名資料

副本 Mail 郵寄者，最晚須於

108/10/01(星期二)前繳交 

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108/10/02(星期三)至 

108/10/11(星期五) 

評審進行「初賽」資料評比 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108/10/14(星期一)  
公布「決賽」參賽學校及選手

編號 

於網路報名系統統一公告 

108/10/18(星期五) 決賽領隊會議 另以公文發至報名學校 

108/10/25(星期五)  辦理互動遊戲決賽 下午國小組／國中組 

108/10/28(星期一)至 

108/11/08(星期五) 

評審進行決賽資料評比 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108/11/11(星期一) 公告互動遊戲「決賽」成績 於網路報名系統統一公告 



7 
 

臺北市 108 年度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 

國中組互動遊戲組競賽「初賽」主題說明 

 

【國中組互動遊戲組】 

一、主題: 「好品德」不 NG 

二、說明 

(一) 培養良好的品性可以讓個人和社會風氣有正向的幫助，請設計一互動、有趣、有創

意的遊戲，以呈現問題，表達正確品德行為，導正社會風氣。遊戲內容例如：天使

打擊說謊魔鬼，讓說實話天使得到更高法力。 

(二) 可根據主題及自編內容訂定創意吸引人的作品標題(作品名稱) 

(三) 依據本年度競賽精神，請選手以下列競賽標準發揮： 

1. 作品的技巧性：占 25%，係以互動遊戲呈現的手法與技巧為標準。 

2. 完整性：占 30%，互動遊戲的內容及敘事完整度為標準 

3. 創意性：占 40%，互動遊戲過程有亮點或讓人感動之處，為本次賽事重點評分項

目 

4. 創用 CC 標示：占 5%，為基本評審標準 

(四) 遊戲設計注意事項 

1. 可以有簡單的開頭故事動畫。 

2. 務必讓整個遊戲可順暢執行。 

3. 遊戲中務必清楚說明遊戲方式。 

4. 避免設計難度太高之遊戲，使評審無法過關評分之程式。 

(五) 本年度晉級決賽隊伍，決賽當日將由兩位選手到決賽場地進行決賽(限時 3小時，

現場公布決賽題目)。 

(六) 遊戲繳件時間：108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起至 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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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度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 

國小組互動遊戲組競賽「初賽」主題說明 

 

【國小組互動遊戲組】 

一、主題:臺灣抓寶趣 

二、說明 

(一) 臺灣是個寶島，擁有不同的人文、景觀、生態…等特色，透過你所設計遊戲，讓玩

這個遊戲的操作者更加認識臺灣，建議可以設計不同的關卡和難度。 

(二) 可根據主題及自編內容訂定創意吸引人的作品標題(作品名稱) 

(三) 依據本年度競賽精神，請選手以下列競賽標準發揮： 

1. 作品的技巧性：占 25%，係以互動遊戲呈現的手法與技巧為標準 

2. 完整性：占 30%，互動遊戲的內容及敘事完整度為標準 

3. 創意性：占 40%，互動遊戲過程有亮點或讓人感動之處，為本次賽事重點評分項

目 

4. 創用 CC 標示：占 5%，為基本評審標準 

(四) 遊戲設計注意事項 

1. 可以有簡單的開頭故事動畫。 

2. 務必讓整個遊戲可順暢執行。 

3. 遊戲中務必清楚說明遊戲方式。 

4. 避免設計難度太高之遊戲，使評審無法過關評分之程式。 

(五) 本年度晉級決賽隊伍，決賽當日將由兩位選手到決賽場地進行決賽(限時 3小時，

現場公布決賽題目)。 

(六) 遊戲繳件時間：108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起至 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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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動畫短片」創意競賽說明 

壹、動畫短片初賽報名 

一、動畫短片初賽題目：請參閱競賽主題說明。 

二、動畫短片初賽報名繳件 

(一) 報名繳件日期：108年9月23日(星期一)起至108年9月27日(星期五)止。 

(二) 初賽第一階段：線上報名作業 

請各校業務承辦人員於上述報名期間內統一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路競賽系統」

（http://contest.tp.edu.tw）為學生辦理報名參加競賽。 

1.各校報名帳號說明 

(1)國小：a + 學校代碼（例如 a300000）。 

(2)國中：b + 學校代碼（例如 b300000）。 

2.密碼說明 

(1)與報名帳號相同 

(2)請於首次登入後自行修改密碼。 

(三) 初賽第二階段：紙本核章、作品繳交作業 

各校於上述活動網站完成第一階段報名後，請將完成之報名表件下載，經貴校校長

核章後掃描成電子檔(圖檔或PDF格式均可)、Scratch競賽作品(Scratch 3.0格式)，

以電子郵件寄至承辦學校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scratch@mail.cups.tp.edu.tw，

始完成報名繳交作品程序。 

(四) 已完成線上報名繳件，惟因校內作業程序以致未能於時間內將經貴校校長核章後掃

描成電子檔之文件傳回，得於108年10月1日(星期二)前以書面方式親送金華國小教

務處資訊組補件，逾期視同放棄報名，不予受理。 

三、初賽報名繳件時間截止後，於決賽前108年10月14日(星期一)，公告決賽入選名單。 

四、108年10月18日（星期五）辦理領隊會議，於會中說明決賽規定與流程，由各校指導教

師或業務單位遴選1位代表參加，請務必派員參加，可報請公假與會。會後資料公布於

前述競賽系統網站。 

五、上開報名系統若發生問題，請逕洽金華國小教務處林昱成組長(23917402分機813)、曾

文志先生(23917402分機842)或教育局資訊教育科黃翔岳先生(1999分機1237) 。 

貳、動畫短片決賽日期及地點 

一、決賽場地統一至指定比賽場地進行，於比賽結束前上繳作品，實際繳交模式將採用網

路上傳或以隨身碟方式繳交（隨身碟統一由大會提供 16GB 以上同款型號隨身碟，選手

無須自行準備，正式採用何種方式上傳俟領隊會議中宣布）。 

二、本競賽決賽訂於 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於金華國小指定場地舉辦。 

三、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 79 巷 11 號。 

四、國小組決賽時間：當日上午（詳以下賽程說明）。 

五、國中組決賽時間：當日上午（詳以下賽程說明）。 

六、參賽選手須於上述指定時間，攜帶本人學生證，並穿著該校制服或運動服辦理報到。 

參、動畫短片初賽報名繳件相關說明 

一、動畫短片初賽報名，各校至多受理 6 組報名，若超過組數請各校自行遴選或自訂各校

mailto:scratch@mail.cu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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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辦法。 

二、各校應於 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前完成「報名」及「繳交電子檔(含作品)」。 

三、「電子檔」應寄至收件單位內容說明如下： 

(一)已核章之報名表件 

(二)學生作品 Scratch 電子檔(Scratch 3.0格式)。 

(三)設計歷程書電子檔。 

(四)著作權聲明書：需有家長簽名之掃描 PDF 或圖檔。 

四、收件單位：請以 email 寄至臺北市立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scratch@mail.cups.tp.edu.tw，檔案附件若過大，請用雲端/網路硬碟連結附件形式寄

送，並請注意共用連結是否允許檢視。 

五、未能於上述收件截止日前完成寄送者，取消參賽資格。 

六、參賽作品經評審初審後，訂 10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於活動網站公布決賽名單。 

肆、動畫短片決賽方式及內容 

一、各組獲決賽資格者應於表定時間前往指定場地準時辦理報到手續。 

二、國小組動畫短片決賽賽程  

決賽日期：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上午) 

地點：金華國小 誠樓 4樓電腦教室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檢驗學生證、領取比賽資料) 

09:00－09:10 引導人員帶隊進入試場、競賽規定說明 

09:10－12:10 上機實作 (共 1 題) 

12:10－12:30 作品上傳或繳件確認 

三、國中組動畫短片決賽賽程  

決賽日期：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上午) 

地點：金華國小 華樓 5樓活動中心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檢驗學生證、領取比賽資料) 

09:00－09:10 引導人員帶隊進入試場、競賽規定說明 

09:10－12:10 上機實作 (共 1 題) 

12:10－12:30 作品上傳或繳件確認 

伍、評審標準及競賽說明 

一、作品評審 

(一)初賽審查：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進行評選，評選各組至少 20 件作

品進入決賽，並依當年度學生參賽作品數和學生能力做增減。 

(二)決賽審查：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進行評審，評定出優勝作品。 

二、競賽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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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初賽題型：開放型題目 1題。 

(二)本次決賽題型：開放型題目 1題。 

三、競賽題型說明 

(一)初賽與決賽由主辦單位請專家命題，依競賽組別之特性出題。 

初賽於網路上公布題目，而決賽時於比賽時現場宣布，命題內容以動畫短片範圍為

主，用以評測參賽者的動畫短片設計能力。 

(二)開放型題目定義 

1. 初賽與決賽之競賽題型。 

2. 題目描述與要求僅預設框架 

3. 選手可針對題目要求自由發揮 

4. 以檢視選手對動畫短片的創意為主 

四、競賽題型評審標準 

(一)開放型題型評審標準 

1. 程式設計(含技巧性、邏輯性)（25%）。 

2. 完整性（30%）。 

3. 創意性（40%）。 

4. 創用 CC 標示（5%） 

(二)選手須能使該題動畫短片能正常運作評審使得計分，若選手僅完成題目部分要求，

但動畫短片明顯無法正常運作，該題仍不予計分。 

五、競賽初賽與決賽「使用素材限制」 

(一)由參賽者自製。 

(二)使用 Scratch 程式內建素材。 

(三)相關素材不得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 

(四)初賽決賽之作品可使用 CC 授權素材（即 108 年全國貓咪盃競賽使用素材）。 

(五)決賽期間不提供選手上網環境。 

六、其他限制 

(一)本競賽採用 Scratch 圖形化程式設計軟體 3.0 版(決賽時已安裝於競賽電腦中)。 

(二)決賽選手必須以當日決賽過程中產出結果為繳交決賽作品檔案，不得事先準備。 

(三)參與決賽選手應為選手本人，如果其中 1名選手無法參加亦不得由選手以外人員頂

替，違者以棄賽論。 

(四)決賽兩人 1組，並以 1人 1機模式分配電腦，選手實際座位將於比賽當天公布。 

(五)決賽僅決賽僅提供電腦基本配件（鍵盤、滑鼠、USB 隨身碟），不提供繪圖板亦不得

使用繪圖板。 

(六)決賽選手必須自備耳機、麥克風（不得使用喇叭），如選手未戴耳機，會場當日亦不

提供，如有自備鍵盤滑鼠得於報到時提出更換需求，由主辦單位於比賽開始前協助

更換。 

(七)參加本次競賽之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需同意其參賽作品採用創用 CC「授權要素 

BY(姓名標示)-授權要素 NC(非商業性)-授權要素 SA(相同方式分享)」授權條款臺

灣 3.0 版釋出,並於參賽作品標示創意授權圖示,圖示由主辦單位提供。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3.0 版臺灣授權條款及圖示可至「臺灣創

用 CC 計畫 http://creativecommons.tw/explore」網站參考。 

陸、其他 

一、若有補充事項，將隨時公告於活動網站 http://contest.tp.edu.tw，請各參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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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選手上網查詢，不另通知。 

二、得獎作品之版權屬於作者與教育局共同擁有，教育局擁有複製、公布、發行之權

利。得獎作品若違反智慧財產權者，將被取消資格並追回所有獎項；如涉及違法，

則由參賽學校及相關人員自行負責。 

柒、本計畫相關期程辦理摘要表 

日期 辦理事宜 備註 

108/09/23(星期一)至

108/09/27(星期五) 

開始受理各校「初賽」報名繳

件 

於網路報名系統線上報名

繳件 

108/10/01(星期二) 未完成「初賽」簽核報名資料

副本 Mail 郵寄者，最晚須於

108/10/01(星期二)前繳交 

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108/10/02(星期三)至 

108/10/11(星期五) 

評審進行「初賽」資料評比 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108/10/14(星期一)  
公布「決賽」參賽學校及選手

編號 

於網路報名系統統一公告 

108/10/18(星期五) 決賽領隊會議 另以公文發至報名學校 

108/10/25(星期五)  辦理動畫短片決賽 上午國小組／國中組 

108/10/28(星期一)至 

108/11/08(星期五) 

評審進行決賽資料評比 金華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108/11/11(星期一) 公告動畫短片「決賽」成績 於網路報名系統統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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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度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 

國中組動畫短片組競賽「初賽」主題說明 

 

【國中組動畫短片組】 

一、主題:「好品德」大啓示  

二、說明 

(一) 培養良好的品性可以讓個人和社會風氣有正向的幫助，請以多媒體及動態方式表達

對品德教育看法或品德案例，表達正確品德行為，導正社會風氣。 

(二) 可根據主題及自編內容訂定創意吸引人的作品標題(作品名稱) 

(三) 依據本年度競賽精神，請選手以下列競賽標準發揮： 

1. 作品的技巧性：占 25%，係以動畫呈現的手法與技巧為標準 

2. 完整性：占 30%，影片播放的內容及敘事完整度為標準 

3. 創意性：占 40%，動畫過程有亮點或讓人感動之處，為本次賽事重點評分項目 

4. 創用 CC 標示：占 5%，為基本評審標準 

(四) 動畫時間不宜超過 4分鐘。 

(五) 本年度晉級決賽隊伍，決賽當日將由兩位選手到決賽場地進行決賽(限時 3小時，

現場公布決賽題目)。 

(六) 動畫繳件時間：108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起至 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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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度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 

國小組動畫短片組競賽「初賽」主題說明 

 

【國小組動畫短片組】 

主題:臺灣的故事 

說明 

(一) 用故事情境來包裝整個影片，故事中請敘述臺灣的特色。想想看如何透過影片來行

銷臺灣？假想外國人可以在 Youtube 上透過觀賞這部影片，認識臺灣的美和臺灣的

特色！ 

(二) 可根據主題及自編內容訂定創意吸引人的作品標題(作品名稱) 

(三) 依據本年度競賽精神，請選手以下列競賽標準發揮： 

1. 作品的技巧性：占 25%，係以動畫呈現的手法與技巧為標準 

2. 完整性：占 30%，影片播放的內容及敘事完整度為標準 

3. 創意性：占 40%，動畫過程有亮點或讓人感動之處，為本次賽事重點評分項目 

4. 創用 CC 標示：占 5%，為基本評審標準 

(四) 動畫時間不宜超過 4分鐘。 

(五) 本年度晉級決賽隊伍，決賽當日將由兩位選手到決賽場地進行決賽(限時 3小時，

現場公布決賽題目)。 

(六) 動畫繳件時間：108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起至 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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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初賽 

著作權聲明書 

 

本人保證我______________的參賽作品沒有侵犯到他人的著作權。 

 

□ 我所使用到的圖片或音效，是我自己拍攝或自行完成的，版權為我個人所有。 

□ 我所使用到的圖片或音效來自於 Scratch 軟體內建圖庫素材和音效庫。 

□ 我所使用到的圖片或音效來自於全國貓咪盃所提供之官方素材。 

□ 我所使用到的有版權的圖片，全部都來自公共授權的圖庫。 

□ 我所使用到有版權的音效及音樂，全部都來自公共授權的素材庫。 

□ 我所使用到有版權的圖片，我已經取得著作權所有人同意我使用。 

□ 我所使用到有版權的音效及音樂，我已經取得著作權所有人同意我使用。 

□ 我所使用未經授權的素材，已確信其為無著作權保護之客體，或因使用幅度與比例輕微，

而以本身身份主張合理使用。 

 

立書人 

 

參賽類別：□  國中組          □  國小組 

參賽組別：□  互動遊戲組      □  動畫短片組 

學 校：                     

班 級：                  

姓 名：               (簽名) 

家長簽名：              (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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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初賽 

指導教師聲明書 

 

保證我(們)所指導的學生        

參賽類別：□  國中組      □  國小組 

參賽組別：□  互動遊戲組      □  動畫短片組 

所投稿的參賽作品沒有故意侵犯到他人的著作權。 

 

立書人 

學校：                                      

姓名：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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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初賽 

設計歷程書 

【基本參賽資料】 

參賽類別： □  國中組          □  國小組 

參賽組別： □  互動遊戲組      □  動畫短片組 

學校名稱：  

年級：  班級：  

作品名稱： (請依主題自行命名)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姓名：  

Scratch 學多久？  

 

【設計歷程書】 

(1)構想心智圖 (若無可以跳過此題) 

 

 

 

(2)主要理念及動機 

 

 

(3)內容架構及劇情說明 

 

 

(4)設計方法及歷程、Scratch 製作技術、花費時間 

 

 

 

(5)設計方法及歷程、Scratch 製作技術、花費時間 

 

 

 

(6)規劃設計過程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 

 

 

(7)設計完成作品感想及成長(作品與 Scratch 程式能力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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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作品優點(特色)、缺點、待改善的地方或技巧 

 

 

(9)對自己作品的評語 

 

 

(10)指導者對作品的評語 

 

 

(11)自己和指導者評分表 

 

評分項目 自評分數 指導者評分 

創意（1-10 分）   

素材自創率（1-10 分）   

美工排版（1-10 分）   

多媒體技巧（1-10 分）   

互動技巧（1-10 分）   

Scratch 程式技巧（1-10 分）   

劇情設計（1-10 分）   

內容正確性（1-10 分）   

內容完整性（1-10 分）   

 

 

(12)資料及素材來源(含文字、圖片、聲音) 

 

 

 

 

 

 


